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婚姻監禮人計劃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有關婚姻監禮人計劃的運作檢討

結果。 

 

背景 

 

2. 為了提供更靈活的證婚服務讓市民有更多選擇，以及善

用私營機構的資源提供這類服務，立法會在二零零五年通過

《婚姻(設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般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修訂了《婚姻條例》(第181章)(條例)，授權婚姻登記官或

副婚姻登記官(登記官)委任婚姻監禮人及容許： 

 

(a) 經婚姻監禮人向登記官遞交擬結婚通知書(通知

書)； 

 

(b) 把登記官證明書經婚姻監禮人送交擬結婚人士讓

婚禮可以舉行； 

 

(c) 婚禮在任何時間及任何地方(婚姻登記官辦事處或

條例所特許的禮拜場所除外)在婚姻監禮人主持下

舉行。 

 

條例經修訂後，擬結婚人士如選擇全部可由婚姻監禮人提供的

服務，則無需前往婚姻登記處。他們亦可選擇只使用(a)項或

(c)項服務，或聘用不同的婚姻監禮人分別提供(a)及(c)項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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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局由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起處理婚姻監禮人委任申

請書，由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處理經婚姻監禮人遞交的

結婚申請。是次檢討涵蓋上述兩個日期至二零零七年二月。 

 

計劃的實施 

 

整體情況 

 

4. 統計數字及傳媒報道顯示，這項計劃的受歡迎程度日

增。越來越多市民選擇使用婚姻監禮人服務舉行婚禮(從二零

零六年五月的 3%增至同年十二月的 41%)及遞交通知書(從二

零零六年五月的 8%增至同年十一月的41%)。在檢討期間，每

四宗婚禮便有一宗使用婚姻監禮人服務。 

 

5. 一如預期，婚姻監禮人服務有下列好處－ 

 

(a) 有更多靈活和方便的婚禮服務可供選擇 

 

 婚姻監禮人服務讓擬結婚人士在婚禮地點、時間

及“主題”等方面有更多選擇。舉例來說，在二

零零六年五月至二零零七年二月期間由婚姻監禮

人主持的 11 652宗婚禮中，有 3 353對新人(29%)

選擇在酒店、商場、私人會所、主題公園或其他

戶外地方舉行婚禮。從傳媒報道及擬結婚人士的

反應可見，市民大致上滿意根據婚姻監禮人計劃

安排的婚禮。 

 

(b) 更能滿足服務需求 

 

 尤其是在受歡迎的結婚日期或吉日，婚姻監禮人

計劃讓新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免受制於政府服務

供應有限的限制。在檢討期間的 243天之中，有

90日中所舉行的所有婚禮宗數，比政府婚姻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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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能處理的婚 禮上限為多，共約 6 000宗。

由於政府服務供應有限，如果我們沒有推行婚姻

監禮人計劃，該 6 000多宗婚禮便要另日舉行。 

 

(c) 為私營機構提供商機 

 

 婚姻監禮人計劃提供了很多商機。商業機構均與

婚姻監禮人合作，提供婚禮服務。這些機構包括

婚姻顧問公司、酒店集團、主題公園及購物商場

等。 

  

委任婚姻監禮人 

 

6.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接

獲 1 178份婚姻監禮人委任申請書，其中 1 137人獲委任為婚

姻監禮人。獲委任的婚姻監禮人的姓名及聯絡資料載於入境處

的網頁。 

 

7. 入境處與兩個專業團體(即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國際公證

人協會)已推行連串措施，以規範及監察婚姻監禮人的表現。

措施包括： 

 

(a) 讓公眾得知婚姻監禮人所提供婚禮服務的資料； 

 

(b) 為婚姻監禮人提供培訓及支援。此外，登記官已

發出關於婚姻監禮人的職責及表現的實務守則。

該守則載述法例規定、備存記錄及保護個人資料

等事項； 

 

(c) 市民可從“擬結婚人士須知資料單張”及入境處

網頁得知，如他們對婚姻監禮人的表現不滿，可

向入境處或該兩個專業團體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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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 十八日，市民沒有對婚姻監禮

人的表現作出任何投訴。 

 

9. 現時，只有兩類專業人士，即公證人及律師可申請成為

婚姻監禮人。他們須擁有不少於 7年的具備資格後經驗，這項

規定獲該兩個專業團體同意。為了確定可委任為婚姻監禮人的

合資格人士的成熟程度、經驗及操守，當局有需要考慮他們的

工作履歷。律師要具備 7年經驗才可成為公證人，我們認為有

關婚姻監禮人的資歷規定合理，應予維持。這規定亦有助確保

只有具備足夠成熟程度及專業經驗的合資格人士，才會被委任

為婚姻監禮人。 

 

10. 我們亦已研究其他類別的人士(例如太平紳士、立法會

議員或合資格神職人員)應否符合資格獲委任為婚姻監禮人。

鑑於婚姻監禮人的職責(例如查核擬締結的婚姻有否任何法律

上的障礙、核實離婚判決書等法律文件、監誓、見證作出誓章

／法定聲明和證婚)，我們認為婚姻監禮人應擁有專業法律知

識、訓練和經驗。此外，我們認為兩個專業團體在監察婚姻監

禮人的表現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在研究應否委任某一專業或組

別的人士成為婚姻監禮人時，我們須考慮有否專業團體擔當監

察角色。也正如前文所述，根據目前的資格準則，我們已有合

理的婚姻監禮人數目及人選可供委任為婚姻監禮人。 

 

11. 因此，我們認為目前的資格準則應維持不變，即只有合

資格的律師或公證人可擔任婚姻監禮人。 

 

有關婚姻登記處服務水平的檢討 

 

12. 根據現行法例，不論通知書是否經婚姻監禮人遞交或婚

禮是否由婚姻監禮人主持，入境處仍須負責處理每宗結婚個

案，工作包括通知書的展示及存檔、決定應否發出登記官證明

書，以及核對交回入境處的結婚證書副本是否與通知書記錄相

符等。因此，雖然婚姻監禮人已接手辦理四份之一的結婚個

案，這並不表示登記處的工作量亦以相同幅度下降。此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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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段期間的婚姻總宗數上升 了 26.4%，在登記處舉行的婚

禮宗數只下降了 7.8%。另一方面，登記處亦須承擔由婚姻監

禮計劃洐生的額外工作，例如解答公眾及婚姻監禮人的查詢。 

 

13.  鑑於市民對入境處的婚姻登記服務需求有所改變(例如

證婚服務需求下降，及婚姻監禮人計劃下的相關工作需求上

升)，該處會繼續留意有關趨勢，不時檢討為市民提供的服

務。入境處正考慮關閉大會堂婚姻登記處兩個婚禮大堂的其中

一個。 

 

 

 

保安局 

二零零七年三月 


